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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全職工作制度對澳門勞動力市場
彈性的啟示

柯麗香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經濟學博士生

前言

澳門作為“一帶一路”的主要節點和承載地區，社會各界均希望抓住這

個難得的“機遇”，配合國家發展之需，加強與國際間合作，建構好“一個中

心、一個平台”的定位，加速經濟及產業多元。針對於此，澳門除了要有明確

的產業定位之外，還需要合適的勞動力政策支持。因為經濟發展離不開人力資

源，而人力資源匱乏亦是澳門特區迫切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制定適應本澳

社會的勞動力政策，則是重中之重的任務。

在各項勞動力政策之中，勞動力市場彈性政策不僅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模

式，更為勞動力流動提供保障。本文集中探討非全職工作模式於澳門未來產業

發展的應用，並同時探討在提供多元就業模式情況下，政府應以考量勞動者的

保障作為政策要點。

全球勞動力市場在新世代有了新的變化，過去以全職勞動者為主的勞動

力市場開始變得更為彈性。近十幾年來，伴隨着經濟的發展，非全職工作的興

起，為勞動力供給增加了不少彈性。尤其對於澳門勞動力匱乏的市場，非全職

勞動力充當着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非全職工作的相關話題受到各界人士的

關注，也引發過要求立法的動議。勞1 資2 雙方在非全職工作制度的立法問題上

1 勞方認為非全職工作的定義為每周工作少於24小時，每周工作少於4天，勞動關係持續不超過六個月，其法定保障則為

非全職工作者應和全職工作者基本享有同等保障。
2 資方委員則認為非全職工作的定義為每四周連續工作在140小時，法定保障方面，現時勞動關係法的僱員保障均不適合

非全職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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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持己見，尤其在非全職員工的工作時數、天數以及保障等問題方面未能逹成

共識。鑒此，本文嘗試從學術的角度，從國際層面分析對非全職立法的考量，

以提供政府及有關方面參考。

一、非全職工作的概念、特徵及意義

（一）基本定義

不同國家對非全職的立法均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之下實行。

我國內地的非全職用工制度根據中國勞動合同法第三節，非全職工作的定

義是指以小時計酬為主，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

4小時，每週工作時間累計不超過24小時的用工形式。當中第六十九至七十二

條分別對非全日制用工作出規範，包括可以口頭訂立協議，而且可以與一個或

者多個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同時不能約定試用期，雙方可以隨時終止合同

等。另外，僱主需要經濟補償，小時工資必須是按最低工資標準等，為中國非

全職工作作出一系列規範，這些規範都是按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立的。日本在其

非全職工作法中的第二條，定義非全職勞動者的週工作時間短於全日制勞動

者。德國定義是，勞動者的週工作時間短於全職勞動者。法國定義是，每週或

月的工作時數低於全職工人的標準工時五分之一。

因此，不同國家對非全職勞動者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均根據當地的經濟或

社會狀況作出規定。內地非全職工作的定義，相對其它國家地區而言，時間規

定稍為缺乏彈性。

表1是根據OECD最新的資料，顯示各國非全職工作勞動力佔總體勞動力的

百分比。該表挑選了百分比較高的幾個國家，當中荷蘭為最高，佔37.8%，其次

是瑞士，佔26%，愛爾蘭佔25%；排於表末的智利佔16.7%、盧森堡佔15.5%。

另外，根據數據顯示，大部份地區非全職工作者的人數都不斷上升。意味着全

職工作模式正逐漸被勞動力市場所採納。在全球非全職勞動者佔比上升的同

時，及早謀劃保障勞動者利益，是各地政府和勞資雙方應有的責任，其結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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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諧也有一定的影響。

表1.  不同國家非全職勞動力佔勞動力的百分比  (單位：%)

國家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奧地利 16.3 16.8 17.3 17.7 18.5 19.0 18.9 19.2

智利 7.2 7.7 8.0 9.1 10.5 17.4 17.2 16.7

丹麥 17.3 17.9 17.3 17.8 18.8 19.2 19.2 19.4

德國 21.5 21.8 22.0 21.8 21.9 21.7 22.1 22.1

冰島 16.4 16.0 15.9 15.1 17.5 18.4 17.0 17.3

愛爾蘭 19.3 19.3 19.8 20.8 23.7 24.9 25.7 25.0

意大利 14.6 15.0 15.2 15.9 15.8 16.3 16.7 17.8

日本 18.3 18.0 18.9 19.6 20.3 20.2 20.6 20.5

盧森堡 13.9 12.7 13.1 13.4 16.4 15.8 16.0 15.5

墨西哥 16.8 17.0 17.6 17.6 17.9 18.9 18.3 19.5

荷蘭 35.6 35.4 35.9 36.1 36.7 37.1 37.2 37.8

新西蘭 21.6 21.2 22.0 22.2 22.5 21.9 22.0 22.2

瑞士 25.1 25.5 25.4 25.9 26.5 26.1 25.9 26.0

英國 23.0 23.2 22.9 23.0 23.9 24.6 24.6 24.9

資料來源：	O E C D i l i b r a r y， h t t p : / / w w w. o e c d - i l i b r a r y . o r g / e m p l o y m e n t / p a r t - t i m e -

employment_20752342-table7

以上不同國家中，非全職勞動力佔比不斷上升。這種具有彈性的用工模式

近幾年在亞洲也愈受重視，為勞動力市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儘管在不同地區，

非全職工作的概念有所不同，但國際上的概念基本是相對明確的。根據《國際

勞工組織—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中的175號公約，對非全職的概念和相關保

障界定為：非全職勞動者是指其正常工時少於可比全職勞動者3 的受僱人員，正

常工時按每週或以一定就業時段的平均值計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

於非全職的定義是每週工作少於30小時。國際勞工組織(ILO)對非全職工作的定

3  在非全職公約中,可比全日制工人是指具有相同類型的就業關係；從事相同或相似類型的工作或職業；並且在相同的部

門就業，或在該部門無可比全日制工人的情況下，在相同的企業就業，或在該企業無可比全日制工人的情況下，在相同

的行業就業。然而，受部分失業影響的全日制工人，即其正常工時因經濟，技術或結構原因被集體和臨時性削減的工

人，不視為非全日制工人。



145

義只是畫出個框架，實際的工作時數需要由各個國家自行決定。澳門特區政府

對於非全職工作沒有較清晰的定義，在《勞動關係法一般法案》中只提及以非

全職工作制度聘用的僱員，每4週連續工作不應超過96小時，且每日工作應少

於8小時。在正常情況下，非全職的人工成本較全職的低，靈活性較高，企業由

於客觀需要可能願意僱用更多非全職勞動者，這用時也會促成界於邊際勞動者

以及待業己久，失業人員的就業。在經濟蕭條時期，有利於緩解勞動力市場失

衡的狀態，減少失業現象。因為當經濟衰退時期，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就業

機會匱乏，企業採取非全職制度可以使企業對人力資源客觀需求總量不變，同

時可以擴大就業機會。這種用工模式能得到各個國家的關注，就在於它的靈活

性。因此，不同國家紛紛對此進行立法。而澳門於2017年也進行了“非全職工作

制度”的公眾諮詢，並希望將每4週工作不超過72小時作為非全職工作的定義。

社會普遍認為，這種形式的工作，為社會帶來了便利。

（二）非全職工作保障的概念

從國際勞工組織、經濟暨發展組織以及不同國家對非全職工作的定義可以

說明，非全職工作具有一定的彈性、靈活性。雙方可以自由訂立工作時期，降

低人工成本。正因為這些特點，為了保障非全職勞動者，在制定相關法律前需

要詳細考慮各方面的問題。有關問題在澳門也處於探討階段。

《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在保障方面提出，在某幾個領

域要與全職勞動者保有同等的條件，包括生育保護、終止就業、帶薪年假、帶

薪公共假日以及病假等。澳門2017年“非全職工作制度”的公眾諮詢文本中也

提出，可以口頭方式訂立非全職勞動合同，可享有超時工作、週假及強制性假

日工作的額外補償，享有無薪病假和產假。但不適用於社保制度中的強制性供

款制度，針對此項條文，勞工界立法會議員認為，這種制度剝奪短工僱員的保

障(力報，2017)4。

4  李靜儀指出，在非全職制度中，應該加入供款，否則這種做法被認為是極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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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澳門目前未有針對非全職工作的法規，但在特區政府的統計上可以

間接地反映非全職用工的一些情況，如工作時數，在統計數據中以每週工作35

小時作為分界點。事實上，澳門社會各界對於非全職工作制度的立法持支持態

度，但對非全職員工的保障層面則分歧較大。本文參考不同地區非全職工作制

度的保障方法，以應對澳門對非全職工作制度立法提出一些啟示。

二、澳門的非全職制度

澳門特區政府在統計數據中有一個定義，每週不超過35小時的稱為非全職

工作。在非全職制度的特徵中，它的主要優勢是靈活性，這種用工模式在不同

的經濟環境時期，需求有所不同。表2對2008年至2016年的非全職勞動者作出分

析，檢示非全職在不同經濟時段的情況。

表 2  澳門每週工作35小時以下勞動力教育程度分類

年度 總數 佔比 小學教育 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 其他

2016 387 0.05655 4.3 4.6 7.6 4.0 1.6

2015 396 0.04924 3.4 5.2 6.3 3.6 1.0

2014 399 0.05118 4.2 5.5 6.0 3.3 1.4

2013 370 0.07991 3.4 5.5 11.1 8.4 1.2

2012 350 0.09400 4.1 7.3 9.5 10.5 1.5

2011 337 0.09388 4.4 6.8 9.3 9.7 1.4

2010 322 0.10345 6.1 8.5 10.5 6.2 2

2009 312 0.11140 6.8 7.9 10.3 7.6 2.2

2008 326 0.24671 12.7 20.5 24.1 18.6 4.6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就業調查數據整理

從上表顯示，受僱用非全職人員連年增加，反映這類僱員的總量與經濟發

展呈正向增長，至近年經濟一度處於調整期，2016年的兼職人員才有所減少。

但其重點不在於非全職勞動力僅表現為輕微增長的絕對數上面，而是所佔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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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一直在明顯下降，從2008年佔就業人數的24%下降至2016年的5%，6年間

下降了逾19個百分點。這方面的環境因素固然很多，包括：勞動力總量隨經濟

高速發展不斷增加，致投入全職工作的人數大幅增長；輸入外地僱員政策對企

業勞動力需求有一定替代作用；政府在政策上不够重視等。

（一）目前是定立法規的合適時機

為了平衡社會勞動力的富餘與短缺，在經濟處於穩定期制定非全職工作

制度最好不過，可以較少受到經濟極端變動的影響，對穩定社會和諧也更有幫

助。因此，應趁着當前經濟處於回穩並逐步發展的時機，在考慮國際勞工組織

的框架之下，訂立非全職工作制度並推動實行。在立法時應注意保持非全職工

作的靈活性，不應破壞其特徵。

（二）為非全職工作制定保障制度

針對如何制定非全職工作保障方面，本文對比鄰近香港、台灣、日本和英

國等國家地區，做個簡單的比較。

在表3中，我們發現，澳門的非全職工作制度，與香港、台灣、英國和日

本的非全職工作制度比較，比香港優越。澳門在新的咨詢文本中建議，每4週工

作不超過72小時、基本薪酬包括週假、強制性假日的基本報酬；並且在超時、

週假或強制性假日工作可以額外補償；而香港在界定兼職的定義是指僱用期限

不低於4星期，而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即“需要連續受僱”。而香港兼職人

員在解僱預先通知和不合理解僱方面享有保障。台灣、英國和日本對於兼職的

保障則較多，包括有薪年假均是按比例計算、有薪產假、休息日、解僱預先通

知、不合理解僱保障和社會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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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香港、台灣、英國和日本的非全職工作制度比較

澳門 香港(1) 台灣 英國 日本

有薪年假 û û 　ü(5) 　ü(5) 　ü(5)	

有薪病假 û û ü ü 　û (8)

有薪產假 û û ü ü ü

有薪侍產假 û û ü ü 　û (8)	

有薪法定假日 ü û ü 		û (6)	 　û (8)	

休息日 ü û ü ü ü

超時工作補償 ü û (2)	 ü 　û (7)	 ü

週假及法定假日工作補償 ü û ü 　û (7)	 	ü

解僱預先通知 û 		ü(3) ü ü ü

不合理解僱保障 û ü ü ü ü

社會保險 û 		û (4) ü ü 		ü(9)	

註：	(1) 非連續性僱傭合約的僱員(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期或以上，而

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他的僱員合約即為連續性僱傭合約)；(2) 香港超

時工作薪酬不低於最低工資；(3) 雙方自行議定；(4) 需為強制性公積金供

款；(5) 按比例計算；(6) 在英國公眾假期或銀行假期可作為年假一部分；

(7) 無法例條文規定；(8) 在日本，有薪法定假日、有薪病假和有薪侍產假

均不屬法定權益；(9) 日本僱佣保險規定短時間雇員必須是每週規定工作

時間為20小時以上及31日以上者；健康保險、護理保險規定短期工作雇員

的規定工作時間須為一般員工的大約4 分之3 以上；福利退休金保險規定

短期工作雇員的規定工作時間須為一般員工的大約4 分之3 以上或就職於

員工人數超過500人的企業、有望被僱用1年以上且規定工作時間在20小時

以內的月工資超過88,000日元的短期工作僱員方可參與。

三、總結和建議

本文認為在訂立非全職工作制度時，無論政府與社會各個關係方都應要回

答幾個問題：1、為何要設立這種用工模式？2、如何使這種模式更多地運用於

勞動力市場﹖3、設立這個工作制度以至為此立法的目的是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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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介紹和比較，圍繞以上思考的問題，本文提出建議：

（一）必須確立兩個核心觀點

一是，非全職工作制度是全球性的趨勢，是大勢所趨，這種制度對社會及

經濟發展都有好處，是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必然，並非可有可無的僱佣制度。澳

門非全職勞動力佔比近十年出現明顯萎縮的情況，政府及勞資雙方都應該審視

並找出原因。

二是，訂立非全職工作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要為勞動力市場提供更為多元化

的選擇，這也是政府為非全職制度立法的前提。在提供人力資源更為便利的情

況底下，對非全職勞動者的保障愈顯重要。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激勵更多人投

入兼職的工作模式當中。

（二）對非全職保障制度的考慮

第一，在勞動合同方面，這是確定勞動關係雙方義務的重要依據，其內容

可寫入僱主提供保障的內容條款，包括每月結數日、工傷保險以及假期等。由

於非全職勞動者未必有正式的勞動合同，可能只是口頭協議或者是書面協議，

由於這個緣故，在這方面更需要加強保障。

第二，可以通過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協商訂立一個勞資雙方的私文書

合同範本(Table)，這裏提出訂立雙方私文書形式合同的好處，就是無需訂立常

規的勞動合同，雖然其法律效力沒有勞動合同高，但可以作為保障勞動者的最

後證據。同時可以訂立一些交付義務和說明義務，便足以達到保障勞動者的目

的。若果採用勞動合同的模式，不僅有可能破壞原本非全日制適用範圍的靈活

性，亦因為在目前未能設立相關法律加以保障的情況下，可能會被用人單位以

此規避法律。

建議將上求合同範本列入法規附件。如勞資雙方不定立勞動合同，可以上

述合同範本作為默認同意共同遵守的依據；如雙方勞動合同內容與範本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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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可在提訴中參考範本的條款，作為判決的依據。

其三，關於社會保障的內容方面，建議特區政府需要考慮行政執行和界定

方面需要清楚。例如，甚麼類型的非全職員工可以繳納社保(是否連續受僱超過

某時段，還是按比例繳交社保)、工傷保險方面等又怎樣界定都需要有清楚的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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